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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达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福建达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
”),经企业申

报、专家评审、公示等程序,公司已通过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管理领导

小组办公室认定,并于近 日收到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厅、福建省财政厅、

福建省国家税务局、福建省地方税务局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,正

式成为高新技术企业。(证书编号:GR20163500∞ 40),发证时间:⒛ 16

年 12月 1日 ,有效期:三年。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

得税实施条例》等相关规定,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向主管

税务机关办理完减免税手续后三年内,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

的相关优惠政策,即按 1sO/0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书,是省市对公司自主研发、科

技创新、成果转化能力、企业成长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肯定,标志着

公司已迈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,极大的提升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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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。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

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》(证书编号:GR20163sO0024ω

特此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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